
泰信中证锐联基本面

４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信中证锐联基本面

４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信基本面

４００

指数分级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９０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泰信中证锐联基本面

４００

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泰信中证锐联基本面

４００

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泰信

４００Ａ

泰信

４００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５００９４ １５００９５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５２

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１

，

４５７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３００

，

７９７

，

８７３．４５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４５

，

８４７．４５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３００

，

７９７

，

８７３．４５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４５

，

８４７．４５

合计

３００

，

８４３

，

７２０．９０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１４８

，

５８２．３５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４９４％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注：

１

、 本基金募集符合有关条件， 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获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

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２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

费、信息披露费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开始办理。在确定申购、赎

回的开始时间后，由基金管理人最迟于开通申购、赎回业务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和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泰信

４００Ａ

、泰信

４００Ｂ

于基金合同生效后

６

个月内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在确

定上市交易的时间后，基金管理人最迟在上市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上市

交易公告书。

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客服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９８８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５６６

进行相关信息查询。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３

证券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持股

５％

以上

股东汕头市华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投资”）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华宇投资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以集中交易和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

股股份

４

，

９５０

，

０００

股，累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５％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

华宇投资

集中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２６．５５ ９５０

，

０００ ０．９５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２４．０６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２４．０７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２３．６７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２３．４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２３．２８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２２．９５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２２．９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２２．２４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合 计

４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４．９５％

除本次减持外，华宇投资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太安堂股份

４

，

２７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２７％

。该

减持情况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截止本次减持，华宇投资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为

９．２２％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比例（

％

）

股数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比例（

％

）

华宇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１

，

０７３ １０．７３ ５７８ ５．７８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０７３ １０．７３ ５７８ ５．７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华宇投资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华宇投资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后，华宇投资仍是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将继续履行其相关持

股信息的披露工作；

４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广东太

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３

证券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太安堂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３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汕头市华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汕头市澄海区凤翔澄园西六幢

４０４

号

法定代表人：刘壮超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特别提示

一、本报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

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太安堂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汕头市华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投资”）

太安堂、上市公司：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安堂”）

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太安堂股份

４

，

９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其股份总额的

４．９５％

的

权益变动行为。

本报告书：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名称：汕头市华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汕头市澄海区凤翔澄园西六幢

４０４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壮超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４０５８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２

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５１５６６３３７０３９５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工业、商业进行投资（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业除外）

公司股东：刘壮超、刘绍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刘壮超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 美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五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主要是收回投资获取投资收益

二、持股计划：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转

让其持有的太安堂股票的可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平台卖出。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

和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太安堂股份

４

，

９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太安堂股份总额的

４．９５％

，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

）

汕头市华宇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集中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２６．５５ ９５０

，

０００ ０．９５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２４．０６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２４．０７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２３．６７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

２３．４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２３．２８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２２．９５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２２．９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２２．２４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太安堂股份

１０

，

７３０

，

０００

股，占太安堂股份总额的

１０．７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太安堂股份

５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太安堂股份总额

的

５．７８％

。

除本次减持外，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太安堂股份

４

，

２７０

，

０００

股， 占太安堂股份总额的

４．２７％

。该权益变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权利被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售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况。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出

售太安堂股份的情况如下：

时间 累计出售股票（股）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４

，

２７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４

，

９５０

，

０００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１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经确认的复印件备置于太安堂董事会办公室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４－８８１１６０６６－１８８

３

、联系人：陈小卫

信息披露人名称（盖章）：汕头市华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刘壮超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汕头

股票简称 太安堂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３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汕头市华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汕头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大宗交易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０

，

７３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１０．７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４

，

９５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４．９５％

变动后持股数量：

５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５．７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

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人名称（盖章）：汕头市华宇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刘壮超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６２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累

计数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本部）

２８

，

８１５ １７

，

１７０ ３１８

，

６２３ ２９８

，

３１０ ３１

，

４０２ １９

，

５２７ ３２９

，

３４８ ３０２

，

９１４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７

，

１２４ ８

，

０８０ ８１

，

８２０ １３９

，

１７２ ９

，

９２４ ６

，

９９６ ８９

，

２８３ １３７

，

９２９

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５

，

９９１ ９

，

０１８ ９９

，

２４４ １０９

，

１５７ ６

，

４０２ ５

，

９７６ １０７

，

０４４ １１３

，

９９１

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

限公司

３９

，

０２１ ２３

，

６８２ ２９７

，

４４２ ２７４

，

０５５ ３９

，

１０２ ２６

，

６２３ ２９１

，

３１４ ２６６

，

５８８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

公司

１０

，

２７９ ８

，

５６８ １２０

，

３２７ １４２

，

５５８ １３

，

８２１ １５

，

１９０ １２２

，

５４４ １４９

，

２９２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注）

１４

，

９５５ １３

，

６３４ １４２

，

１３５ １３５

，

４７９ １５

，

６９４ １５

，

２４７ １４０

，

５９６ １４３

，

４１８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

公司

９６２ － ７

，

００１ － ６０１ － ５

，

８２１ －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

公司

１

，

３１１ － １６

，

４０５ － １

，

８２８ － １７

，

５７９ －

合计

１０８

，

４５８ ８０

，

１５２ １

，

０８２

，

９９７ １

，

０９８

，

７３１ １１８

，

７７４ ８９

，

５５９ １

，

１０３

，

５２９ １

，

１１４

，

１３２

注：

１．

本表的数据为产销快报数，长安客车和长安跨越为新增下属企业；

２．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产销数量。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4

2012

年

9

月

8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678

证券简称：襄阳轴承 公告编号：

2012-039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于

2012

年

9

月

7

日（星期五）上午

9

：

30

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陈琬红律师、彭定清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大

会由董事长高少兵先生主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4

人，代表股权

82,584,1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7.43%

。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提案的表决方式：记名投票表决

2．

提案的表决结果：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

82,584,130

股，占出席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陈琬红律师、 彭定清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及通过的决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决议；

2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九月七日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关于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鄂今天律法字【

2012

】第

171

号

致：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的有关规定，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我们出席公司

2012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就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发表法律意见。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本律师对公司

2012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有关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及会

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及深圳巨潮资讯网上公告，该公告载明了召开会

议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以

及明确了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

名。该公告列明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题，并按《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对所有

议题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2012

年

9

月

7

日上午

9:30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如期在公司办公楼

二楼会议室召开。

经验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1

、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

82,584,13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43%

。

经验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的股东资格符合《公司法》和《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

2

、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出席会议人员除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本律师，均具备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召开方式，审议了《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该议案以与会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通过。

经验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并履

行了全部议程，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议程中所列议案获股

东大会有效通过。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记录均由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董事签名。 出席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2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及通过的决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岳琴舫

见证律师： 陈琬红

彭定清

2012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0020 200020

证券简称：深华发

A

深华发

B

公告编号：

2012-21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启动存续分立事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获控股股东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通知，告知其因战略发展需要拟于近

期启动分立事宜，即：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派生分立为甲、乙两家公司，甲公司为存续

公司，乙公司为派生新设公司。两家公司的股权结构相同，均为李中秋先生持有

99%

股权、武汉恒辉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

1%

股权。甲乙两家公司按照业务板块分割对应资产，甲公司主要经营房地产业

务，分立前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原有的非房地产业务（包括其持有的本公司

41.14%

股

权）将被分割至乙公司。

分立前：

(

附后

)

分立后：

(

附后

)

本次分立完成后，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派生新设公司乙公司承继武汉中恒新科

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持有的本公司

41.14%

股权。乙公司将按程序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

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待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及豁免批复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将

变更为乙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变。本次控股股东分立事宜对本公司不构成实质性影响。本公司将根据

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分立工作的实施进展情况持续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2012-087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

Skybasesolar GmbH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签订的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公司董事会将按规定及时披露后续的电站

实际开发建设进度情况及签订的相关补充协议，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后续公告。

一、协议签署概况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超日太阳

"

）于

2012

年

9

月

7

日与

Skybasesolar GmbH

（以下简称

"Skybasesolar"

）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在自合

同签订之日起至二年四个月内在欧洲新兴市场合作开发建设

335MW

光伏电站项目，其中包

括罗马尼亚

255MW

，波兰

80MW

。

二、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

Skybasesolar GmbH

注册地址：

Haferwende 27A, 28357 Bremen Deutschland

注册资本：

50,000

欧元

成立时间：

2007

年

11

月

法定代表人：周云

公司介绍：

Skybasesolar

致力于在德国和欧盟进口市场推广和分销光伏产品，该公司也在

德国投资太阳能电站项目，并为欧洲的太阳能项目提供投资咨询。

Skybasesolar

的产品已被用

于住宅和商业太阳能项目，其不仅是制造商，也是解决问题的专家：从原材料到太阳能系统

的每一个部件，从单个太阳能电池组件到整体发电项目，从每个家庭的屋顶发电系统到为整

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建设的发电站。

Skybasesolar

集团企业关心产业链的各部分的每一个细

节，为客户提供最好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其在全球经营的办公场所让

Skybasesolar

向客户提供

更好的服务，从售前到售后，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Skybasesolar

不仅拥有强大的

管理和技术团队，也向全球的投资客户提供前期开发和项目融资咨询服务，项目承建，运营

管理服务。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地区

双方同意本合作框架主要指定的合作地区为欧洲的新兴市场，如：罗马尼亚，波兰等。但

不排除双方在其他地区及项目的合作，其他地区及项目的合作，双方可另行约定。

（二）合作时间

双方同意本合作框架主要指定的合作时间为二年四个月。 在此期间启动的合作项目的

周期及结束时间如超出本约定时间也视为合作时间的正常延续。本协议终止后，经双方协商

同意，可另立合作项目和延长合作时间。

（三）相关授权及保密约定

在本协议确定的目标市场区域内，双方给予对方主要战略合作伙伴地位。超日将在项目

保护、项目投资、项目承建及零部件供应（包括逆变器，支架等）和货款账期方面给予

Skybas－

esolar

最大程度支持。在本协议合作时间内

Skybasesolar

视超日为合作伙伴，所有相关项目和

合作机会优先提供超日参考及决策。

双方同意在得到对方同意或授权情况下，双方可使用及披露对方相关信息和资料，包括

但不限于使用既往工程项目名录，

LOGO

及其他经同意使用的信息和资料。 合作双方有责任

保护相关商业机密。

（四）合作目标及范围

1.

双方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在指定区域合作开发建设

335MW

光伏电站项目。

2.

在

EPC

及配套服务上广泛合作，共同打造工程承包，系统服务及电站收益的金融产品

开发。

（五）具体内容及运作机制

1.

市场及项目的细分

（

1

）罗马尼亚 ：

255MW

。其中已经完成前期项目准备，在申请相应证照并于今年启动的

有

55MW

，其余为明后年的储备。

（

2

）波兰：

80MW

。正在开发过程中，明年启动。

2.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Skybasesolar

的责任和义务：

（

1

）确保项目建设投资之前拥有项目的所有权或优先购买权；

（

2

）组织完成与

EPC

、欧洲金融机构及其他供应商、合作伙伴的洽谈及相关合同签署并

交予超日备案；

（

3

）组织完成与超日的投资及采购洽谈并签署相关合同；

（

4

）监制并管理整个项目的建设、并网及再融资，确保项目顺利完成；

（

5

）负责或参与项目的再融资及电站建成以后的销售；

（

6

）确保项目使用超日组件并维护超日品牌及声誉；

（

7

）及时通报超日项目进展并协助超日处理质量及技术服务相关事宜。

超日太阳的责任和义务：

（

1

）进行本协议中合作项目的最终评估和投资决定；

（

2

）相关价格，货物融资数量及付款周期双方根据项目具体商定并签订相关贷款合同，

销售合同和抵押合同等；

（

3

）除上一条外，确保及时提供其他项目建设所需要的组件，并根据运作机制所述现金

流的需要提供回款周期支持以进行财务杠杆操作， 达到循环投资及建设完成相关项目的目

的。相关细节双方根据项目具体商定并签订相关合同；

（

4

）确保提供的零部件质量优良并负责提供相关技术资料及售后服务；

（

5

）确保对合作方的项目保护和按相关协议及时支出合作方佣金或分配利益。

四、协议对本公司的意义和影响

本次签订框架协议的合作方

Skybasesolar

是公司长期以来的重要客户之一， 公司与其在

德国已成功合作共同建设了几个太阳能电站（该合作项目采用由

Skybasesolar

开发项目、由超

日直接供应组件的模式合作），其中最大的单一电站为

5MW

，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充分发挥了

各自优势和资源，使项目的建设、融资、销售都取得了令双方满意的结果。本次签订的《合作

框架协议》标志着双方将在欧洲光伏新兴市场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公司与

Skybasesolar

将在包

括但不限于罗马尼亚、波兰等新兴市场的电站项目投资建设过程中资源互补、合作共赢，同

时双方也将利用现有平台，努力开发光伏电站项目，寻找潜在市场需求。

此次公司与

Skybasesolar

的合作是在欧洲新兴光伏市场的再次提前布局， 其将为公司未

来的电站业务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也将进一步保障公司未来的组件销售量，最终将有利于盈

利能力和综合实力的提升。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2012-088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华阳光与公司签订

100MW

太阳能组件采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介绍

2012

年

9

月

7

日，天华阳光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华阳光

"

）与上海超日太阳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签署了《太阳能组件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天华阳

光向公司采购太阳能组件的总数量为

100

兆瓦， 总计金额为人民币伍亿肆仟玖佰万元整，此

合同系公司于

3

月

21

日与天华阳光签署的《合作开发光伏电站项目协议书》下的具体组件供

货合同。《合作开发光伏电站项目协议书》 约定双方

2012

年在中国市场共同开发并完成建设

150MW

光伏项目。（详见公告

2012-023

《关于签订合作开发光伏电站项目协议书的公告》

（天华阳光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

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简介

1.

公司名称：天华阳光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整

3.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腾仁路

22

号

3

幢

308

室

4.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

法定代表人：苏维利

6.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太阳能设备、

提供售后服务。

三、合同基本内容

（一）合同数量及价格

本合同采购的货物为太阳能组件，采购的总数量为

100

兆瓦，总计金额为（大写）：人民币

伍亿肆仟玖佰万元整（小写：

549,000,000

元）。

（二）违约责任

1.

因公司违约的，公司按如下方式向天华阳光承担违约责任：

（

A

）从迟延交货第一周起每延迟一周，则公司应向天华阳光支付未交付货物金额万分

之五的违约金，但违约金最高不超过未交付货物金额的

10%

；

（

B

）上述逾期违约金的支付不影响公司交货义务的履行；

（

C

）在

25

年的质保期内，如公司交付的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条款约定的标准的，输出功

率每缺少一瓦，公司应该按照每瓦

1

元人民币的标准向天华阳光承担违约责任。

（

D

）公司若违反本合同规定，因售卖货物侵犯第三人所有权或知识产权而使天华阳光

受到追索的，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E

）如果上述违约金不能弥补天华阳光因公司违约行为而导致的经济损失时，公司仍应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因天华阳光违约的，天华阳光按如下方式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

A

）因天华阳光未按规定时间通知交货地点的，公司的交货日期相应顺延。但由此产生

的相关费用由天华阳光承担。 如天华阳光变更收货地点和交货方式致使公司运输费用增加

的，则增加的运输费用由天华阳光承担

（

B

）天华阳光如未按规定日期向公司付款，每延期一天，应按应付而未付金额的万分之

五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但违约金最高不超过未交付货物金额的

10%

。

（

C

）如果上述违约金不能弥补公司因天华阳光违约行为而导致的经济损失时，天华阳光

仍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付款方式

1.

本合同项下确定的合同总价由天华阳光向公司按如下方式及比例支付：

（

A

）首付款：即合同总价的

16％

，计人民币

88,000,000

元（大写：捌千捌佰万元整），待公司

将

80MW

的组件交货后十日内以

6

个月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

（

B

）余款：即合同总价的

84％

，计人民币

461,000,000

元（大写：肆亿陆仟壹佰万元整），由

公司将货物交付至天华阳光指定收货人且货物被天华阳光或其指定收货人检验合格后

6

个

月内支付。

2.

买卖双方各自承担因执行合同所发生的银行费用及各项税费。

3.

公司在天华阳光支付合同款项时，应按各期付款数额向天华阳光开具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和标准的增值税发票。

四、本次签订合同对公司的意义和影响

本次天华阳光与公司签订的 《太阳能组件采购合同》 是基于双方上半年签署的国内

150MW

《合作开发光伏电站项目协议书》下的具体组件供货合同，公司本次与天华阳光先行

启动的

100MW

合作， 代表着天华阳光已成功落实了本年度大部分国内电站项目的开发，代

表着公司将能按合作框架协议实现预期的组件销售， 代表着双方在国内光伏电站市场的合

作正式全面启动。

其次， 本次的

100MW

国内电站合作及组件供货也对应了公司三季度的整体经营规划，

公司将继续坚持自己的电站经营战略，与合作伙伴全面启动新一轮的国内外电站业务合作，

这将有利于增加公司组件的销售量，有利于提升公司产品毛利率，有利于实现公司三季度及

下半年预期的经营业绩。

最后，随着近年来传统光伏市场的装机量增速放缓，公司在成功开拓日本、东欧、南美等

新兴市场的同时，将通过本次与天华阳光的合作正式全面进军国内光伏电站市场，公司将借

此使国内销售比重从去年的约三个百分点提升至今年的约三成。 这符合公司本年度的国内

外全面布局的战略发展思想，这体现了公司积极响应国家

"

十二五

"

大力发展国内光伏市场

的号召，这将使公司有效规避因业务集中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而出现的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

这最终将使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实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

600151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公告编号：

2012-042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

】

480

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

925,999,998.86

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及登记费等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为

1,891,530,346.32

元，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于

2012

年

8

月

9

日全部到位， 并由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对此出具了中天运【

2012

】验字第

90033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

2012

年

1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2012

年

2

月

20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50,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上海航

天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上航控股

"

或

"

甲方

"

）进行增资，募集资金用于实施

50MW

海外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 使用募集资金

95,090.95

万元投资于全资子公司上海神舟

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神舟新能源

"

或

"

甲方

"

）

"200MW

高效太阳电池生产线

技术改造项目

"

。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

项目执行主体香港上航控股在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乙方

"

）开设了

账号为

8948812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上海神舟新能源在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

"

乙方

"

）开设了账号为

2170052991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分别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丙方

"

）签订了《关于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

行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仅用于上海航天汽车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2

、甲方与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

、丙方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

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与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海荣、马晓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5

、乙方按月（每月

30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6

、 甲方

1

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净额

"

，募集资金净额以公司公告的《上海航

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为准）的

20%

的，甲方

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

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

、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204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

2012-032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7

日

9:00

2.

召开地点：大连华锐大厦十三楼国际会议厅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宋甲晶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54,692,261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

643,790,011

股的

86.1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

本次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审议通过《关于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经营项目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54,692,26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

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包敬欣、邹艳冬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O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8

日

证券代码：

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2－063

债券代码：

122111

债券简称：

11

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申请延期提交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

反馈意见书面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7

月

27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121232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

"

反馈通知

"

），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报送的《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

料进行了审查，提出了反馈意见，并要求公司于收到反馈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提交

书面回复。

公司收到反馈通知后， 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需要反馈的材料进行了积极的准备，由

于尚未取得国土资源部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收购涉及目标煤矿的备案证明文件， 因而

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回复材料并报送中国证监会。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报送反馈意见书面回复，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目前反馈意见的其他回复材料已经准备就绪，待取得上述备案证明文件后，公司立即

将反馈意见回复、更新后的申报材料等相关文件上报中国证监会。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二年九月七日


